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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根据《公安部关于森林公安机关管理体

制调整工作实施方案》和“省编办〔2020〕13 号”文件规定，

市、县森林公安机关划归同级公安机关领导管理后，业务上

接受同级林草部门指导，继续承担森林和草原防火工作，负

责火场警戒、交通疏导、治安维护、火案侦破等，查处森林

和草原领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协同林草部门开展防火宣

传、火灾隐患排查、重点区域巡护、违规用火处罚等工作。

掌握生态环境、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动态，拟订预防、打击

对策；组织开展对生态环境、生物安全等领域犯罪案件的侦

查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2019 年修订）第

八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可以依

法行使本法第七十四条第一款、第七十六条、第七十七条、

第七十八条规定的行政处罚权。

2．机构情况：衡阳市森林公安局为正科级机构，内设 4

个行政科室，分别为：警令科、法制科、刑侦治安大队、森

林消防科四个副科级机构，隶属于衡阳市公安局，是市财政

全额拨款单位，独立编制独立核算。

3．人员情况：全额拨款政法专项编制人员 13 人，2024

年底在岗在编 13 人。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衡阳市森林公安局 2024 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基本

支出总计 387.1 万元。

（二）项目支出情况

衡阳市森林公安局 2024 年度项目支出总计 41.31 万元。

一是民警法定工作日外的加班补贴和岗位值勤津贴项目资

金 17.31 万元，已全部发放到位。二是森林防火经费 24 万

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 年来，全市森林公安部门共立打击破坏生态环境刑

事案件 79 起，移送起诉 213 人（含督办案件折抵 24 人）；

污染环境类行政案件行政拘留 14 人。共办理部督案件 1 起，

省督案件 8 起，夏季挂账督办和集群战役各 1 起。综合运用

传统侦查模式和现代信息化技术手段，侦破部、省督重特大

案件 10 起，集群战役案件 1 起，打掉犯罪团伙 16 个。突出



舆论引导和法治宣传教育，行动战果被中央、省级、市级等

媒体报道 15 次。立破森林火情火灾案件 5 起，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4 人，移送起诉 3 人，治安拘留 2 人，始终保持了对

涉火违法犯罪案件的严打整治态势。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 年我局财政预算资金收入为 439 万元，实际支出

428.41 万元，预算和决算有所差异，原因主要是年初预算上

级财政拨款未达预期，非税收入偏低。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1.科学合理编制预算，严格执行预算。

加强预算编制的前瞻性，按照新《预算法》及其实施条

例的相关规定，按政策规定及本部门的发展规划，结合上一

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本年度预算收支变化因素，科学、合理

地编制本年预算草案，避免项目支出与基本支出划分不准或

预算支出与实际执行出现较大偏差的情况，执行中确需调剂

预算的，按规定程序报经批准。

2.完善管理制度，进一步加强资产管理。

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和湖南省委“九条规定”

，建立本部门“三公经费”等公务支出管理制度及厉行节

约制度，加强经费审批和控制，规范支出标准与范围，并严

格执行。严格按照《固定资产管理办法》的规定加强固定



资产管理，及时登记、更新台账，加强资产卡片管理，年终

前对各类实物资产进行全面盘点，确保账账、账实相符。

3.加强新行政单位会计制度和新预算法学习培训。

加强新《预算法》、《行政单位会计制度》等学习培训，规范

部门预算收支核算，一是制定和完善基本支出、项目支出等

各项支出标准，严格按项目和进度执行预算，增强预算的约

束力和严肃性；二是落实预算执行分析，及时了解预算执行

差异，合理调整、纠正预算执行偏差，切实提高部门预算收

支管理水平。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